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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狗砸“瘫”一个家

从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出院后，张

萍和家人住在海珠区一个小宾馆里。她的

情况没有改善，只能终日躺着，脖子以下的

身体还是动弹不得。每隔两周，她还得去

珠江医院换一次尿管。

她和丈夫同是湖北省天门市黄潭镇新

华村人，今年春节后来到广州，丈夫平时做

建筑方面的散工，张萍则负责家务，两夫妻

是带着希望来的，打算给刚工作的儿子张

立清（化名）攒点结婚钱。4月15日发生

的事故，改变了一家人的人生轨迹。为防

止肌肉坏死，张萍现在每两小时就需要按

摩身子，丈夫和儿子轮流照顾她，全家没了

收入来源，家里的债务也越积越多。

24岁的张立清毕业才2年，本在武汉

一广告公司有份工作。母亲受伤后，他照

顾母亲之余，还得忙官司的事。“我告诉他

老是请假也不好，还是把工作先辞了吧。”

张萍心里有些懊恼，觉得儿子的前程因此

被耽误了。

“包括医药费，至今已经花了不少钱，

后期还有康复的费用，不知道要多少。”张

萍苦涩地说，她只想官司快点结束，并想早

点回到家乡，她不想在广州接受康复治疗，

因为费用承担不起。

谁来担责？

今年8月，白云区法院第一次开庭审

理此案之前，曾发布公告，向群众征集事发

经过和肇事狗主人的线索，但“谁是狗主

人”依然成谜。

在狗主“缺位”的情况下，张萍在律师

的建议下，将厂房的所有者和所有使用者

诉到法院，理由是《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七

条规定：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

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难以确定

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

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

补偿。之所以把房东也一并起诉，是因为

张萍方面认为，房东也是天台公共空间的

使用者。如此一来，站在被告席上的主体

超过10位。

近日，白云区法院第3次开庭审理此

案，原告、被告针锋相对，“担责”这一问题

更加凸显出复杂性。

那只大狗是从两层高厂房的天台坠落

的，天台是这栋厂房的公共空间，房东介

绍，根据消防的要求，天台必须直通楼下，

因此厂房所有的大门和楼梯都可以直通

天台。

二楼有一家电子厂。这家电子厂出于

隔热的考虑，在天台种了一些花卉和瓜果，

大狗就是从挨着花卉和瓜果的护栏上坠落

的。其他承租方表示，根据监控视频，坠狗

事发地和己方所承租的位置相距甚远，“谁

在使用事发的天台，是很明显的事情”。而

电子厂则认为，他们并没有将天台封闭起

来种植花卉和瓜果，也没有商业目的，不认

同自己是天台唯一的使用主体，“并且种植

行为与高空坠狗没有关联”。

时隔7个月，高空坠落的大狗依然没

有找到主人。但是张萍方面表示，他们在

天台上曾经找到一个笼子，这起码可以证

明有人在楼顶饲养动物。所有的被告全都

表示没有养狗，房东方面提出，按照常理，

如果一只狗坠下来，应该受到了极大的惊

吓，它应该回到熟悉的住所，但是监控显

示，这只狗并非上楼又回到天台，而是朝着

另一个方向走了，这证明了这只狗并不属

于厂房。

根据现场情况来看，天台上，坠狗的方

向有道1米高的护栏。张萍方面认为，虽

然没有证据证明，但是按照常理，一只狗是

无法跨越这么高的护栏，不排除有人有抛

狗行为。

房东方面认为，监控视频只是拍摄到

狗落下的瞬间，但是狗有可能已经行走到

栏杆边缘，也有可能跃上护栏，这具有多种

可能性。“难道一只狗爬到树上，跌落下来

砸伤人，难道这棵树的所有者或者使用者

要承担责任吗？”电子厂也认为，如果是人

为抛狗，狗应该受到较大伤害，但视频里显

示，狗依然能自由活动，而且天台上种着花

卉瓜果，有人若要抛狗，需要费力气跨越这

些种植物，也是不合常理的事情。

对于狗是否属于《侵权责任法》第八十

七条中规定的高空坠物或者高空抛物的

“物品”，双方亦有争论。张萍方面认为，

《侵权责任法》中并没有将“活物”排除出物

品之列；而电子厂则认为，侵权责任法中规

定的物品，应该是无生命特征物品，因此他

们认为原告的起诉并不适用这一法条。

另外，张萍还未作伤残鉴定，所以她的

索赔金额也尚未确定。这场官司因为其复

杂性，还将持续很长时间。

同学会后丈夫对妻子起了疑

刘女士和丈夫都来自江西，经过多年

的打拼，如今在嘉兴定居，经营着一家门

窗店。

早些年，刘女士一直独自在外打拼，很

想有个踏实的男人可以让她依靠，后来认

识了老乡杨先生，便很自然地与他走到了

一起。2012年，情投意合的两人登记结

婚，并生儿育女。

刘女士说，之前，她和丈夫各自为了打

工经常要分居两地，聚少离多，最近几年生

活才稳定一点。由于家里孩子比较多，家

庭负担比较大，刘女士觉得，可能也是因为

这样，丈夫的脾气越来越差，两人的感情也

随着争吵逐渐变冷。

令刘女士倍感失望的是，丈夫还不信

任她。半年前，刘女士回老家参加了一次

小学同学会，见到了不少年少时的同窗好

友，刘女士非常兴奋，会后还留下了老同学

的联系方式，约好以后也常保持联系。

同学会结束后，刘女士又和几个关系

比较不错的同学约了私下见面，其中不乏

男同学。杨先生知道后颇为不快，认为刘

女士背叛了自己。据刘女士说，两人吵得

最凶的时候，杨先生还动手打了她。

实在忍无可忍的刘女士决定向南湖法

院提起离婚诉讼。

上传了一份特殊的“证据”

“叮咚，您收到了一条新的信息。”日

前，南湖区法院“ODR平台”管理员收到了

刘女士的离婚诉状。管理员当即上线指派

法院专职调解员费丁处理此案。

费丁收到平台指令后，在法院诉讼服

务大厅的“在线e调解室”开展工作，登录

平台了解案件详情。费丁通过平台联系

了杨先生，询问他是否可以参加远程在线

调解。

此时的杨先生已经非常懊悔，“唉呀，

都是我这臭脾气把老婆惹生气了，都怪我

不好。”杨先生说，前些年他在外打工，妻子

好不容易拉扯孩子长大，妻子多年来的付

出，他是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杨先生表

示愿意积极参加调解，一定要把老婆哄

回来。

为此，杨先生主动写了一封保证书作

为“证据”，上传到“ODR平台”上，“调解员，

麻烦你帮我把这保证书转交给我老婆”。

“老婆，以后我会对你好的，你放心

吧！我们重新开始好吗？老公对不起你！”

看着保证书上歪歪扭扭的字迹，刘女士哭

笑不得，不过态度总算软和下来了。她也

给费丁捎了口信，同意再给杨某一个机会

见面协商。

他向老婆单膝下跪重新求婚

前两天，在费丁为两人约定的时间，刘

女士和杨先生终于在南湖区法院家事调解

中心见面了。

“扑通”一声，杨先生在老婆面前单膝

下跪，深情地朗诵起了自己书写的保证书，

“老婆，这是一次重新求婚，也希望是我们

两人的重新开始。”

看着杨先生，刘女士好气又好笑，“求

婚怎么没有鲜花呢？”她假装嗔怪说。

“有啊，我带来了，但是法院的安保比

较严格，被扣下了！”杨先生赶紧解释。

费丁见状，赶紧跑去门口的安检处，取

回了杨先生带来的鲜花。

“老婆，送给你！”杨先生把一束鲜花递

给刘女士，为表诚意还奉上了自己的工资

卡，“以后钱都归你保管！我们重新开始！”

刘女士热泪盈眶，投入了杨先生的

怀抱！

之后，两人签署了调解笔录，重归

于好。

杨先生当着调解员的面向刘女士杨先生当着调解员的面向刘女士（（左左））重新求婚重新求婚

“天降大狗”砸瘫路人 大狗至今无人认领
被砸女子起诉整栋楼 官司还将持续很久

“老婆，以后我会对你好的，我们重新开始好吗？”

一份字迹歪歪扭扭的保证书成了“最美证据”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南轩

“老婆，你在我心里永远是第一位的，你辛苦了！”日前，嘉兴市南湖区法院

的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简称“ODR平台”）上，专职调解员费丁突然收

到了一份特殊的“证据”，一起离婚案件的被告杨先生为了哄回老婆，专门手写

了一封保证书提交到平台上，希望调解员能转交给他老婆看。

故事虽然因“小确丧”而起，但好在结局很温馨。费丁感慨地说：“这封保

证书大概是‘ODR平台’上的‘最美证据’了吧！”

《广州日报》龙锟 李波

今年4月15日14时左右，广州

市白云区鸦岗村北禺十四巷的一栋厂

房下，一条大狗从天而降，一名路过的

女子被砸中，瞬间倒地不省人事，大狗

随后起身离开现场，不知所踪。

47岁的张萍（化名）就是那个被

砸中的女子，目前高位截瘫。在找不

到狗主人的情况下，她无奈将整栋楼

的房东和租户诉到法院，要求他们承

担赔偿责任。近日，广州市白云区法

院第3次开庭审理此案。


